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彙管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2學年補助大專校院
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第二期經費請領暨

結報作業說明會



時 間 分鐘 議 程

1 09:30-09:50 20分鐘 報到及入場

2 09:50-10:00 10分鐘 主席致詞

3 10:00-10:50 50分鐘 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說明

4 10:50-11:10 20分鐘 Q&A交流時間

5 11:10-11:15 5分鐘 休息時間

6 11:15-11:45 30分鐘 112學年度評鑑作業說明

7 11:45-12:00 15 分鐘 Q&A交流時間

會議議程



簡報大綱

1
• 申請時程

2
•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3
• 系統申請步驟

4
• 第二期款金額

5
• 扣款說明

6
• 各項經費結報憑證規定  與  核銷常見錯誤

7
• 注意事項



01 申請時程



第二期經費核銷資料未於規定時間內送達者，於接獲通知
後 3個工作天內未送達者，視同放棄。
申請文件不全者，未於接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補正，視同未申請
。

依登記收件日期為審核順序，以校為單位進行審核

收件時間：113年9月30日(一)下午5點前寄出
收件內容：公文、核銷應備表件 申請

審核

補件

分署以校為單位行文撥付尾款撥款

受文者：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收件人：326020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訓練推廣科(大專就業學程計畫) 張千龍先生收

申請時程



02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學校

1.以校為單位統一備文

2.第二期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

文件檢核表

3.收款收據乙紙(請勿提供領據)

4.存摺帳號影本

5.經費支出總表

6.分署第一期經費核撥公文影

本

學程

1.學程支用單據明細表

2.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

3.支出單據憑證正本

4.第一期經費支出明細表影本

5.經費規劃表(系統列印)

6.參訓學員名冊1份(系統列印)

7.參訓學生成績單(由校務系統輸出

及蓋校級章)

8.就業追蹤同意書正本(所有參訓學

生皆須檢附)

9.成果報告含職場體驗輔導訪視 紀

錄表(紙本、電子檔各一份)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第二期經費請領作業文件檢核表 學校-2

以校為單位，寄送時，
請確實檢核每份表件， 
並依順序排放

以學程為單位寄送時
，請確實檢核每份表
件並依順序排放

學校同時有實務及訓練學程2種模式，文件檢核表請分別填列。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第二期經費請領作業文件檢核表

學校-2

跨學年度學程，第二期僅需檢附下列五項。
 成績單、就業追蹤同意書、成果報告第三期核銷檢附。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經費支出總表

學校-5
全部百分比計算至
小數點第2位

按學程別依
序填寫

計畫申請
金額

第一期分署
撥款金額 第二期分署

撥款金額

第1、2期
分署撥款
金額加總

第1、2期
累計核銷
金額

核定
自籌
金額

第1、2期
自籌款核銷
金額加總

※  印章請用職章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學程支用單據明細表-1補助款 學程-1

依系統所列印之經

費表上之項目名稱
順序排列編號

請詳列各科目明細
勿以科總和填列

補助款及自籌款各1張
支用單據明細表

請再自行編號，
非憑證或傳票編號

金額與「學程經費支出 明細
表」 ③ 第二期核銷金額相同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學程支用單據明細表-2自籌款 學程-1

依系統所列印之經

費表上之項目名稱
順序排列編號

請詳列各科目明細
勿以科總和填列

補助款及自籌款各1張
支用單據明細表

請再自行編號，
非憑證或傳票編號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1 學程-2

與系統核定金
額之經費規劃
表之經費項目
金額一致

③第2期核
銷金額

④第1、2
期補助款核銷
金額加總

第1、2期自籌款

核銷金額加總

超支不得超過各項目20%。 ①－④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2 學程-2

填寫未達15人
之全程參訓學
員人數

※印章請用職章

本案例累積核銷金額
為600,000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3(跨學年度使用) 學程-2

與系統核定金
額之經費規劃
表之經費項目
金額一致

③第2期核
銷金額

④第1、2
期補助款核銷
金額加總

第1、2期自籌款

核銷金額加總

跨    學   年  度       計   畫   請   使   用   這    份 



學程-2

填寫未達15人
之全程參訓學
員人數

※印章請用職章

跨學年度學程請使用這份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4(跨學年度使用)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第一期經費支出明細表影本 學程-4

第一期已用印之
經費支出明細表

第一期影本即可不用重新核章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經費規劃表(系統列印) 學程-5

每月上限不得超過三千元

主持人簽章：

經費一覽表

系統名稱
為經費一覽表

分區： 桃竹苗分署

學校名稱： 新竹研發大學

學程： A學程

編號 科目 用途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分署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其他機關配

合款

1 計畫主持人費

應按月編列，每學程總額不得超過

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之五，

。

月 4000 10 40000 40000 0

2 工作人員費

應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

資時薪標準規定編列，每人每日以

八小時為限且每人每月以一百六十

小時為上限，每學程總額不得超過

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之二十

五。但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以

跨學程運用本項經費者，各學程間

每人工作時段不得重複，且每月不

得超過基本工資數額。

小時 176 1125 198000 98000 100000

3 出席費

限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

劃分析會議等專家學者出席費，每

人每場次最高二千五元。但校內編

制 人員不得請領。

次 2500 16 40000 40000 0

合計(佔計畫百分比) 100,000(100 ) 800000(80 ) 200000(20 ) 0(0 )

會計主任簽章：

請蓋齊相關人員用印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參訓學員名冊(系統列印) 學程-6

請確認應屆與非應屆人數，需與總參訓人數相同
勾選就業
調查狀態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參訓學員成績單 學程-7

※計畫無固定格式

由校務系統輸出

或蓋校級章

成績單須包含
1.計畫內所有課程分別之成績(實務課程*3、勞動
法令課程、工作崗位訓練)

2.總成績平均只要有3門實務課程及勞動法令成績
即可。如要列入工作崗位訓練成績計算或列為加
分項，請先告知所有參訓學員成績為包含工作崗
位。

3.所有學員成績(含全程參訓生及非全程參訓生)。

姓名/
科目

實務
課程1

實務
課程2

實務
課程3

勞動法令
課程

工作崗位
訓練

總成績

黃OO 98 89 82 95 95 91

王OO 88 85 81 93 X 86.75

吳OO 85 76 83 95 90 85

林OO 90 79 82 95 88 86.5

李OO 89 85 80 94 90 87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就業追蹤同意書正本 學程-8

系統列印之參訓
學生名冊之學生
皆需繳交正本

學員親簽或蓋章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成果報告含訪視紀錄 學程-9

✓ 含工作崗位訪視紀錄表
✓ 紙本1份
✓ 電子檔1份
✓ 勿刪除及空白成果報
告之格式

格式：
1.中文：標楷體
2.英文：Times New  Roman
3.直式橫書
4.字體：14號字
5.封面：淺黃色雲彩紙
6.書背格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2學

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
程計畫－學程名稱」成果報
告
執行單位：學校全銜）

(紙本、電子檔各一份)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成果報告含訪視紀錄 學程-9

成果報告目錄請一致

(紙本、電子檔各一份)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成果報告含訪視紀錄 學程-9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成果報告含訪視紀錄 學程-9

15÷（30-3(升學)-1(延畢)-
2(服兵役)-6(在學生)）
=83.33%

總參訓學員皆須列入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成果報告含訪視紀錄 學程-9

所有就業學生皆須填入

就業調查為其他的請填寫原因



應備文件及填寫說明-
成果報告含訪視紀錄 學程-9

✓ 務必檢附附錄(一)、(二)
之資料

✓ 附錄資料檢附影本即可



03 系統申請步驟

列印經費規劃表及學員名冊使用



系統申請步驟 學校Step1

1

2.選擇112

3.新增期別

4.選擇112、桃竹苗分
署、日期、第二期6.點擊儲存



系統申請步驟 學校Step2

1.點擊檢視確認學程老師
資料是否與紙本相同
2.確認無誤，點擊送審

此步驟為學程老師輸入完

所有經費核銷資料，再進行
。



系統申請步驟 學程Step3

1.點擊

2.選擇年度

3.點擊查詢

4.點擊檢視

6.選取修改之欄位

5.確認是否勾選

完成應屆畢生
及全程參訓生

7.點擊儲存

112

112

填寫完畢後
方可進行經費
核銷申請!



系統申請步驟 學程Step1

1

2.點選112

3.點擊查詢

4.點擊檢視

112



系統申請步驟 學程Step2

輸入各項科目金額
，請重複4-6步驟

1.點擊

2.點擊…

3.點選學程名稱

4.點擊選擇補
助款或自籌款

5.選擇科目

6.輸入金額、點擊儲存

7.各項目輸入完成，再點擊回上頁

112

110



系統申請步驟
學程Step4

1

2.點選112

3.點擊查詢

4.點擊檢視

112



系統申請步驟 學程Step5

112

1.點擊學員名冊、經費一覽表進行列印

其餘表單請勿列印，請自行用word key入資料



系統申請步驟-列印資料
經費一覽表 學程Step6

用印

用印

1000000 800000 200000



系統申請步驟-列印資料
學員名冊 學程Step6

確認所有資料無誤

112

勾選
就業
調查
狀態



04 第二期請款金額



第二期請款金額

第一期款狀態 第二期請款金額

核銷金額=最高可請款金額
假設40萬=40萬

第二期請款金額=第二期核銷金額
(80萬-40萬=40萬)

核銷金額<最高可請款金額
假設28萬<40萬

第二期請款金額=第二期核銷金額
(80萬-28 萬=52萬)

核銷金額>最高可請款金額
假設42萬>40萬

第二期請款金額=第二期核銷金額

(80萬-42 萬=38萬)

+第一期超支部分(42萬-40萬=2萬)=40萬

依計畫規定:
第一期應請款金額=最高可請領計畫核定補助款之50% 
第二期應請款金額=扣除第一期請款金額及預撥金額後，
實際核銷金額
假設:計畫核定補助款80萬元；學校配合款20萬元(結訓人數
及自籌款支用比例達核定金額)
第二期款請款金額如下表：



第二期請款金額(跨學年度學程)

第一期款狀態 第二期請款金額

核銷金額=最高可請款金額
假設40萬=40萬

*經費皆核銷完畢或核銷超過核定90%*                                       
第二期請款金額=核定補助款之90%減
第一期已撥付款項 (72萬-40萬=32萬)

核銷金額<最高可請款金額
假設28萬<40萬

*第二期核銷金額50萬*                                            
經費未使用完畢且未超過核定補助金額90%        
第二期請款金額=第二期核銷金額
(72萬-28 萬=44萬)

依計畫規定:
第一期應請款金額=最高可請領計畫核定補助款之50% 
第二期應請款金額=扣除第一期請款金額及預撥金額
後，最高可請領計畫核定補助款之90%
假設:計畫核定補助款80萬元；學校配合款20萬元(結訓人數
及自籌款支用比例達核定金額)
第二期款請款金額如下表：



第二期請款金額(跨學年度學程)

第一期款狀態 第二期請款金額

核銷金額>最高可請款金額
假設42萬>40萬

*第二期核銷金額27萬*                                              
經費未使用完畢且未超過核定補助金額90%          
第二期請款金額=第二期核銷+第一期超支部分

(27萬)+第一期超支部分(42萬-40萬=2萬)=29萬

核銷金額>最高可請款金額 
假設42萬>40萬

*第二期核銷金額35萬*                                              
經費未使用完畢但超過核定補助金額90%         
第二期請款金額=72萬-40萬=32萬

依計畫規定:
第一期應請款金額=最高可請領計畫核定補助款之50% 
第二期應請款金額=扣除第一期請款金額及預撥金額後，
最高可請領計畫核定補助款之90%
假設:計畫核定補助款80萬元；學校配合款20萬元(結訓人數及自
籌款支用比例達核定金額)
第二期款請款金額如下表：



05 扣款說明



扣款說明-

1 修畢各項課程全程參訓學員不足15人

假設:
1.計畫核定補助款為80萬，累計核銷金額為80萬，第一期累計撥款金額28萬。
2.學校配合款核定金額為20萬，累計支付金額亦為20萬
3.修畢各項課程全程參訓學員為14人，不足1人。
計算公式：
4.第二期扣款金額(全程參訓學員人數未達15人)：核定補助金額÷15x不足人數
5.扣款後補助金額：核定補助金額-第二期扣款-學校配合款支付未達比例扣款
6.第二期應撥款：扣款後補助金額或受補助單位累計核銷金額(取最小值)

-第一期累計撥款金額

項目 計算金額

人數不足扣款金額 80萬÷15x1人=5萬3,333元

扣款後補助上限 80萬-5萬3,333元-0=74萬6,667元

第二期撥付補助款 74萬6,667元- 28萬(第一期累計撥款金額)=

46萬6,667元



經費支出明細表填寫說明

280,000

1 800,000/15*1=53,333
53,333 

0

746,667

0

466,667

※印章請用職章



扣款說明-

2 學校配合款支付金額未達核定金額者

假設:
1.計畫核定補助款為80萬，累計核銷金額為80萬,第一期累計撥款金額28萬。
2.學校配合款核定金額為20萬，累計支付金額為18萬,學校配合款支付金額未達核定
金額，實支率為(18萬÷20萬)x100%=90%。
3.修畢各項課程全程參訓學員為14人，不足1人。
計算公式：
4.第二期扣款金額 (全程參訓學員人數未達15人)：核定補助金額÷15x不足人數
5.校配合款支付未達比例扣款金額：核定補助金額x(1-實支率)
6.扣款後補助金額：核定補助金額-第二期扣款-學校配合款支付未達比例扣款
4.第二期應撥款：扣款後補助金額或受補助單位累計核銷金額(取最小值)

-第一期累計撥款金額
項目 計算金額

第二期扣款金額 80萬÷15x1人=5萬3,333元

自籌款未達扣款金額 80萬x(1-0.9)=8萬元

扣款後補助上限 80萬-5萬3,333- 8萬 =666,667元

第二期撥付補助款 666,667- 28萬(第一期撥款金額)=386,667元



經費支出明細表填寫說明

280,000

1 800,000/15*1=53,333
53,333

80,000

666,667

0

386,667

800,000x(1-0.9)=80,000

※印章請用職章



0
各項經費結報憑證
規定與核銷常見錯誤

請參考附件資料：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各項經費結報憑證佐證文件規定



經費核銷常見錯誤(1)

1.設備費用或其他分署未補助項目，限以自籌款支應，且應用於學程計畫內。如屬於
產財類，請依規定造冊列管並清楚標示購買年度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之字樣。

2.旁聽學生，不得列入參訓學員名冊，亦不得支領經費。

3.工作人員費限以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給付，工作時段及工作內容務必填寫。

4.容易發生爭議之項目，例如影印費、材料費、學雜費等，除相關佐證資料外，也可
增加用途說明。

5.各項活動日期與發票日期應符合；如果期間落差過大，請說明。

6.各項會議所產出的費用(例如:期末檢討會之出席費)，要附上辦理會議的相關資料
(簽到表及會議紀錄等)。其他相似情形請比照辦理。

7.參訪相關費用、租車費：除單據外請附相關佐證資料，例如參訪公文、簽到單、照
片。

8.租車費補助款規定，單輛上限為1萬元，超過上限者請以自籌款支應，開2張發票
核銷補助款不符計畫規定。



經費核銷常見錯誤(2)

9. 優秀學員獎勵請檢附參訓學員全體成績單，並列出前3名學員。

10.會議資料及簽到表皆須詳述日期、舉辦時間、地點。

11.凡一張憑證中有同時使用到自籌款與補助款之經費，請使用支出分攤表說明經費
來源及金額。

12.發票金額若高出實支金額，請於發票上註明實支金額並蓋章，例如發票為5100元，
計畫實支5000元，請於發票上註明清楚。

13.各項經費運用，請檢視是否符合規定上限，例如行管費為總補助款之10%、材料
費以每人最高600元、學雜費每人每小時12元計算。

14.無論自籌款或補助款流用比率為20％，各科目經費流用仍需符合該科目規定。例
如，流用後，材料費每人最高仍為600元，不得超過。



07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收件截止時間：受補助單位應檢齊相關文件，以校為單位行文於113年9月30日前

寄出(核銷應備表件以正本用印版)，向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申請第二期補助款

及結報。

 各項原始憑證之抬頭為學校全銜。

 學校申請撥款之收款收據抬頭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學程應檢附支出單據憑證正本至分署辦理核銷。

 受補助單位未依期限向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請款或結報經費，或申請文件

不全，未於接獲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通知後三個工作天內補正，視同未申

請。已撥付之款項，並應繳回。

 支出憑證單據經查未符合本要點補助規定時，勞動力發展署及分署得將該憑證逕
予剔除並須繳回該補助經費。



注意事項

 受補助單位申請結報第二期補助款時，依計畫書核定內容規定修畢各項課
程之全程參訓學員人數應達十五人。(修畢，指具該項課程成績及格者)。

 未達前項規定人數者，按核定補助金額之1/15乘上不足人數扣減，小數點以
下四捨五入計。

 前項規定人數不得以修習學校輔系、其他學分學位學程之相同課程或過去
年度曾參加相同課程之參訓學生折抵。

 優秀學員獎勵資格，依計畫書核定內容規定修畢各項學科課程     參訓學員皆列
入，如計畫須納入工作崗位成績計算或列入加分，應告知全體參訓學員。

 全程參訓學員人數未達15人及自籌款實際支付金額未達核定金額者扣減金
額至多扣減至核定補助額度用罄為止。



注意事項

 經核定之計畫，應依計畫經費明細表支用補助款，各項目經費除行政管理
費外，得相互流用，其比例以各項目百分之二十為上限。流用額度應符合
該科目補助標準。

 行政管理費核銷金額不得超過各項費用核銷總和10%。

 受補助單位之學校自籌款實際支付金額未達核定金額者，按比例扣減核定補 
助金額；如第二期款不足扣減時，應自分署通知日起十四日內繳回差額款項。

 經費支用標準需符合「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及「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意事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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